
一、專案名稱：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專案（下稱「本專案」） 

二、專案期間：民國(下同)108 年 8 月 8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三、專案適用對象：持有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之客戶(包含 Richart 數位銀行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及同享 Richart

數位銀行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優惠之一般存款帳戶；以下合稱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   

(一)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成功開立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可享本專案利率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二)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成功開立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可自成功開戶日起享 12 個月本專

案利率；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成功開立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並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 ACH

代收代付業務成功轉入款項，前開期間內首次款項成功轉入之當日起享 12 個月本專案利率。 

四、活動內容： 

(一)凡於專案期間內存入「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之新臺幣活期存款餘額，即可享有本專案提供之基礎利

率；  

(二)符合第(一)項資格之客戶，並於專案期間申請辦理台灣票據交換所 ACH 代收代付業務（下稱「ACH」）約定每月

單筆自動轉入金額大於或等於新臺幣（下同）2 萬元至其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下稱「ACH 專案客戶」)，自

成功轉入款項之當日起，可享有本專案提供之優惠利率至次月月底，每月皆適用。 

(三)符合第(一)項資格之客戶，並於專案期間自本人郵局帳戶(下稱「郵局專案客戶」)或自非台新銀行（不包括郵

局）之銀行帳戶(下稱「他行專案客戶」)單筆轉入金額大於或等於 2 萬元至其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自成功

轉入款項之次營業日起，可享有本專案提供之優惠利率至次月月底，每月皆適用。 

(四)符合第(一)項資格之客戶，並於專案期間使用 Richart 簽帳金融卡不限金額消費兩筆，自成功扣款支付當月第二

筆款項之次營業日起，可享有本專案提供之優惠利率至次月月底，每月皆適用。 

(五)符合上述任一資格之客戶，但設定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為證券交割帳戶，於完成證券交割帳戶設定之當

日起，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適用利率等同台新銀行牌告利率-新臺幣活期存款利率。客戶解除前開設定之當

日起，則回復基礎利率。 

 

活動細節如下： 

1. 專案幣別：新臺幣 

2. 承作通路：Richart APP 或 Richart 官方網站 

3. 無最低承作金額限制，承作架構如下表： 

類別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存款餘額 

新臺幣 

10 萬元(含)以內 

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未逾 50

萬(含) 

新臺幣逾 50 萬元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 
年利率 0.4% 

(基礎利率) 

設定 ACH 每月單筆自動轉入或自郵局

帳戶或非台新銀行之銀行帳戶單筆轉

入金額大於或等於新臺幣 2 萬元
註 1

 

年利率 1% 

(優惠利率) 

年利率 0.4% 

(基礎利率) 

使用 Richart 簽帳金融卡不限金額消

費兩筆
註 2

 

年利率 1% 

(優惠利率) 

年利率 0.4% 

(基礎利率) 

設定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為

證券交割帳戶
註 3

 

年利率同台新銀行牌告利率-新臺幣活期存款利率 

註 1：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設定 ACH 每月單筆自動轉入、自本人郵局帳戶或自非台新銀行之存款帳戶

單筆轉入金額大於或等於 2 萬元者，成功轉入款項則該帳戶 50 萬元以內之新臺幣活期存款餘額於專案期間可

享優惠利率 1%，逾 50 萬元的部分則按基礎利率 0.4%計息；倘發生扣款失敗或該月份未自郵局或非台新銀行



之銀行帳戶轉入金額大於或等於 2 萬元者，則自次月第一個營業日起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所有新臺幣

活期存款餘額於專案期間維持為基礎利率 0.4%。 

註 2：使用 Richart 簽帳金融卡不限金額消費兩筆，當月成功扣款支付兩筆款項，則自成功扣款支付當月第二

筆款項之次營業日起，該 Richart 簽帳金融卡所屬之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 10 萬元以內之新臺幣活期存

款餘額於專案期間可享優惠利率 1%，逾 10 萬元的部分則按基礎利率 0.4%計息；若該月份 Richart 簽帳金融

卡實際扣款支付少於兩筆，則自次月第一個營業日起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所有新臺幣活期存款餘額於

專案期間維持為基礎利率 0.4%。 

註 3：設定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為證券交割帳戶，於完成證券交割帳戶設定之當日起， Richart 新臺

幣活期存款帳戶適用利率等同台新銀行牌告利率-新臺幣活期存款利率；如解除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帳戶為證券

交割帳戶，於成功解除之當日起，客戶之新臺幣活期存款利率按基礎利率 0.4%計算。後續客戶如符合 ACH 每

月自動轉入、自郵局帳戶、於自非台新銀行之存款帳戶自行單筆轉入金額大於或等於 2 萬元，或使用 Richart

簽帳金融卡不限金額消費兩筆並成功扣款支付，則新臺幣活期存款年利率按優惠利率 1%計算，計算方式依前

述各條件。 

4. 利息給付方式：每日依日終餘額計息，每月底付息，利息自動轉入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如付息日遇

假日，將於前一營業日付息，該假日利息將依照前一營業日利率計息。 

5. 計算範例： 

例(1)－未約定ACH自動轉入設定且無自郵局帳戶或非台新銀行之銀行帳戶自行轉入大於或等於2萬元之款項、

未使用簽帳金融卡消費兩次，且亦未設定為證券交割帳戶： 

客戶適用專案利率0.4%，專案利率適用期間依客戶成功開戶時間而定。 

例(2)－ACH專案客戶約定ACH自動轉入設定但轉入款項失敗且本專案其他資格條件均未成就： 

客戶完成Richart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之開戶程序且約定ACH每月自動轉入金額單筆大於或等於2萬元，然

約定時間由ACH自動轉入款項執行失敗；因此，直至約定款項轉入成功或本專案其他資格條件成就前，該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適用之新臺幣活期存款年利率仍為基礎利率0.4%。若後續於專案期間每月皆扣款成功，自

成功當日起於專案期間享有優惠利率1%（但新臺幣活期存款餘額逾50萬元部分將按基礎利率0.4%計息），專案

利率適用期間依客戶成功開戶時間而定。 

例(3)－客戶未約定ACH自動轉入但使用郵局帳戶自行轉帳，且不符合本專案其他資格： 

客戶完成Richart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之開戶程序，未約定ACH自動轉入設定，但客戶於專案期間各月份

均自郵局帳戶轉入金額單筆大於或等於2萬元，則該Richart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於專案期間自郵局轉入次日起

至次月月底月底適用優惠利率1%（但新臺幣活期存款餘額逾50萬元部分將按基礎利率0.4%計息），專案利率適

用期間依客戶成功開戶時間而定。 

例(4)－客戶自郵局帳戶轉帳後約定ACH自動轉入設定，且不符合本專案其他資格： 

客戶完成Richart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之開戶程序，並從郵局帳戶轉入2萬元至其Richart新臺幣活期存款

帳戶，則自郵局轉入次日起至次月月底之期間內適用優惠利率1%（但新臺幣活期存款餘額逾50萬元部分將按

基礎利率0.4%計息）。倘客戶後續透過約定ACH每月自動轉入金額單筆大於或等於2萬元至Richart新臺幣活期

存款帳戶，且款項經由ACH成功轉入，隨後每月皆成功ACH自動扣款單筆大於或等於2萬元，則自成功扣款當

日起至次月月底享有優惠利率1%（但新臺幣活期存款餘額逾50萬元部分將按基礎利率0.4%計息），專案利率適

用期間依客戶成功開戶時間而定。 

        例(5)－客戶未約定ACH自動轉入設定且無自郵局帳戶或非台新銀行之銀行帳戶自行單筆轉入大於或等於2萬元之

款項，也未設定為證券交割帳戶，但使用Richart簽帳金融卡消費兩筆且於當月成功扣款支付： 

            客戶完成Richart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之開戶程序，但一直未約定ACH自動轉入設定，亦未自郵局或非台新

銀行之銀行帳戶自行單筆轉入大於或等於2萬元之款項，該Richart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適用之新臺幣活期存款年

利率為基礎利率0.4%；若客戶於專案期間各月份均使用Richart簽帳金融卡不限金額消費兩筆，並成功扣款支

付，則該簽帳金融卡所屬之Richart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自成功扣款支付當月第二筆款項之次營業日起至次月月

底適用優惠利率1%（但新臺幣活期存款餘額逾10萬元部分將按基礎利率0.4%計息），專案利率適用期間依客戶



成功開戶時間而定。 

        例(6)－客戶約定ACH自動轉入設定且成功轉入，但設定Richart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為證券交割帳戶： 

      客戶完成Richart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之開戶程序且約定ACH每月自動單筆轉入金額大於或等於2萬元，自扣

款成功當日起至次月月底於專案期間享有優惠利率1%（但新臺幣活期存款餘額逾50萬元部分將按基礎利率0.4%

計息）。但後續客戶設定Richart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為證券交割帳戶，則自完成證券交割帳戶設定之當日起，

Richart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適用利率等同台新銀行牌告利率-新臺幣活期存款利率。 

    例(7)－客戶約定ACH自動轉入設定且成功轉入，成功設定Richart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為證券交割帳戶後欲解

除： 

            客戶設定Richart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為證券交割帳戶，則自完成證券交割帳戶設定之當日起，Richart新臺

幣活期存款帳戶適用利率等同台新銀行牌告利率-新臺幣活期存款利率。後續客戶解除Richart新臺幣活期存款帳

戶為證券交割帳戶，於成功解除之當日起，客戶之新臺幣活期存款利率按基礎利率0.4%計算。待客戶ACH成功

自動單筆轉入金額大於或等於2萬元，自成功當日起於專案期間享有優惠利率1%（但新臺幣活期存款餘額逾50

萬元部分將按基礎利率0.4%計息），計算方式依前述各條件，專案利率適用期間依客戶成功開戶時間而定。 

 

五、 專案注意事項： 

1.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不得設定為薪資轉帳戶，不提供存摺、但有預設核發簽帳金融卡，若經查詢客

戶無法申辦簽帳金融卡則轉發一般金融卡；依據主管機關規定，無摺活期儲蓄存款本行需每月提供對帳單供申

請人核對，申請人欲參加本專案需申請本行電子對帳單功能，並將電子郵件信箱填寫於本專案申請書。若申請

人於本專案申請書填寫之電子郵件信箱與申請人現行與本行約定之電子郵件信箱不相同，本行將依本專案申請

書填寫之電子郵件信箱為準，並每月寄發電子對帳單供申請人核對。 

2.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目前僅開放作為台新證券交割帳戶。如有非台新證券之帳戶設定成功，於成功取

消設定前，將調整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的適用利率等同台新銀行牌告利率-新臺幣活期儲蓄存款利率。

本專案所稱之證券交割帳戶亦即證券授扣帳戶。 

3. 利息給付方式：本專案採每日以日終餘額計息、每月底付息，利息自動轉入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如

付息日遇假日，將提早於前一營業日付息，假日利息將依照前一營業日利率計息。  

4. 客戶參與本專案之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所適用之存款利率將自客戶符合各項資格條件時起，於專案期

間適用本專案提供之專案利率，專案期間期滿後將自動調整為台新銀行新臺幣綜合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牌告利

率。專案期間截止日如遇假日，該假日利息將依照本專案當期專案利率計算，當期應付利息將提前於前一營業

日轉入。若客戶於本專案活動期間辦理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結清銷戶，本專案優惠亦將因此終止。本

專案期間所適用之存款利率若有調整，本行將以十五日前於 Richart 官網公告後辦理。 

5. 本專案不提供預約或溯及開戶與透支功能。 

6. 除本專案申請書另有約定外，其餘未規範事項均依「Richart 數位銀行綜合存款帳戶開戶暨存款業務總約定

書」(含其變更或修訂)、「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存款業務總約定書」(含其變更或修訂)及本行相關規定辦理。 

7. 本行保留核准、變更及終止本專案活動之權利，亦保留接受客戶參加本專案之權利。若客戶有任何不符合參加

資格、違反法律或法令限制之情形，本行將不予受理。 


